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之一   職工福利委員會得視需要及經費狀況，辦理下列設施

及業務： 

一、餐廳。 

二、宿舍或住宅。 

三、理髮室。 

四、托嬰中心、幼兒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職

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等托兒

設施。 

五、洗衣室。 

六、圖書室。 

七、康樂室。 

八、日用品供應。 

九、其他有關職工福利之事項。 

前項設施及業務，以所屬事業單位之職工及其眷屬為

受益對象。其經費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不足部分由職工

福利金撥充。 

辦理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設施者，得受其他事業單位委

託，收托該事業單位職工子女，不受前項有關受益對象規

定之限制。 

第十四條  職工福利委員會得附設職工福利社，辦理前條所定設施及

業務。 

第十六條  （刪除）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修正總說明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規程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施行以來，期間

歷經七次修正，並於九十五年將名稱修正為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為落實行政院少子女化對策與因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修正公布，並符合雇主委託職工福利委員會設置托兒設施及辦理企業聯

合托育之實務現況，修正職工福利委員會及其附設職工福利社得辦理之

業務，及擴大托兒設施之受益對象，以推動企業托育資源共享，爰修正

本準則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第十六條，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定明職工福利委員會得自行辦理托嬰中心、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等托兒設施，並擴大

托兒設施之受益對象。（修正條文第十三條之一） 

二、定明職工福利委員會得附設職工福利社，辦理托嬰中心、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園等托兒

設施。（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十三條之一、第十四條
、第十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之一 職工福利

委員會得視需要及經費

狀況，辦理下列設施及

業務： 

一、餐廳。 

二、宿舍或住宅。 

三、理髮室。 

四、托嬰中心、幼兒園

、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及社

區公共托育家園等

托兒設施。 

五、洗衣室。 

六、圖書室。 

七、康樂室。 

八、日用品供應。 

九、其他有關職工福利

之事項。 

前項設施及業務，

以所屬事業單位之職工

及其眷屬為受益對象。

其經費應以自給自足為

原則，不足部分由職工

福利金撥充。 

辦理第一項第四款

所定設施者，得受其他

事業單位委託，收托該

事業單位職工子女，不

受前項有關受益對象規

定之限制。 

 一、本條新增。 

二、按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僱用

受僱者一百人以上之

雇主，應提供托兒設

施或措施。考量實務

上雇主多委託職工福

利委員會設置托兒設

施，收托員工子女，

又依本準則第十二條

規定，職工福利委員

會之任務包含職工福

利事業之促進及其他

有關職工福利等事項

，且職工福利委員會

多自行辦理現行條文

第十六條所定業務，

，爰參照現行條文第

十六條規定，增訂第

一項及第二項，以符

實際。 

三、又為因應幼兒教育及

照顧之型態多元、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三

條於一百零七年六月

二十七日修正公布，

新增職場互助式幼兒

教育及照顧服務，及

衛生福利部一百零七

年十二月二十日核定

修正推動社區公共托

育家園實施計畫，爰

於第一項第四款明定

職工福利委員會得辦

理之業務，包括托嬰

中心、幼兒園、兒童

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

心及社區公共托育家

園等托兒設施，以臻



完備。 

四、另依勞動部補助哺集

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

作業須知規定，雇主

附設之托兒設施得辦

理企業聯合托育，收

托其他事業單位員工

子女。又行政院為因

應少子女化，於一百

零七年七月核定「我

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將「加強推動產業

聚落聯合提供托兒服

務，以達托育資源共

享」列為該對策之一

。為鼓勵雇主附設托

兒設施，推動托育資

源共享，爰增列第三

項，明定職工福利委

員會辦理托嬰中心等

托兒設施業務者，得

受其他事業單位委託

，收托該事業單位職

工子女，受益對象不

以職工及其眷屬為限

。 

第十四條 職工福利委員

會得附設職工福利社，

辦理前條所定設施及業

務。 

第十四條 職工福利委員

會得附設職工福利社。 

實務上職工福利委員會得

自行辦理現行條文第十六

條所定業務，亦得附設職

工福利社辦理，爰配合本

次新增前條規定，於本條

後段新增職工福利社之辦

理依據。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六條 職工福利社得

視需要及經費狀況，辦

理下列業務： 

一、餐廳。 

二、宿舍或住宅。 

三、理髮室。 

四、幼兒園。 

五、洗衣室。 

六、圖書室。 

七、康樂室。 

八、日用品供應。 

一、本條刪除。 

二、有關職工福利委員會

及其附設職工福利社

得辦理之業務，已分

別明定於第十三條之

一及第十四條，爰予

刪除。 

https://lsearch.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6064
https://lsearch.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6064
https://lsearch.mol.gov.tw/FLAW/FLAWDAT01.aspx?lsid=FL076064


九、其他有關職工福利

之事項。 

前項業務，以所屬

事業單位之職工及其眷

屬為受益對象。其經費

應以自給自足為原則，

不足部分由職工福利金

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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